采办计划公告
采办包名称：

 海油发展-化工品类部-清洁能源科研项目用聚丙烯颗粒单次采购采办计划公开如下：

	序号
	采办包

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备注

	1
	清洁能源科研项目用聚丙烯颗粒单次采购
	见附件1
	2026年4月
	见附件2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应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

本次公告有效期是（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止。在此期间，有意参与该采办包的系统用户可在集团公司采办系统中提交反馈材料。

本项目采购商务联系人：刘子超，电话022-25802290

如对上述公开内容真实、有效性存疑，请拨打社会监督电话：022-25802262，其他事项不受理。    
附件1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本采购技术要求部分引用采购标准CGBZ-ⅡHF0915-2025《管道外防腐用改性聚丙烯》。（有补充内容）
需求概况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清洁能源珠海管道“弯管火焰喷涂PE/PP技术研究及应用”科研项目聚丙烯采购（2LPP防腐用改性聚丙烯（高维卡））的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并对产品在包装、标识、储存和运输等方面的要求做出说明。
二、需求一览表

	序号
	物料编码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及单位
	备注

	1
	85273661
	聚丙烯颗粒
	——
	0.3吨
	改性聚丙烯（高维卡）

	


三、执行标准/规范
10008-STD-6-COR-003-R01 

ISO 21809-1
ISO 21809-3
四、设计/使用条件
用于2LPP防腐中的火焰喷涂聚丙烯涂层涂敷。
五、技术要求
★卖家供货时，需针对表1、表2中的★检验项提供英文版满足买方要求的质量证明文件，表1、表2其余检验项应承诺满足要求。

以下内容部分引用CGBZ-ⅡHF0915-2025《管道外防腐用改性聚丙烯》 5.技术要求。（有补充内容）
产品技术参数

表1 聚丙烯颗粒性能指标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性能指标

	1
	★密度
	ISO 1183（All parts）
	≥0.93 g/cm3

	2
	★维卡软化点（9.8N）
	ISO 306
	≥130℃

	3
	熔点
	ISO 11357-1 and ISO 11357-3
	＞150℃

	4
	★熔体流动速率（230℃，2.16kg）
	ASTM D1238
	3.2-5.3 g/10min

	5
	含水率
	ISO 8130-7
	≤0.05%

	6
	粒径
	-
	＞250um：Max 5%

＜75um：Max 7%

	7
	施工温度
	-
	700℃-1500℃


同时提供原材料DMTA谱图（频率1赫兹，-40℃~140℃，加热速率3℃/min）。

原材料在2mm标准厚度下沉积率不低于0.52m2/kg。
材料经700~1500℃丙烷火焰喷涂施工，与FBE涂层熔结后性能指标满足表2。
表2 涂层性能指标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性能指标

	1
	★邵氏硬度
	ISO 868
	≥60 Shore D

	2
	剥离强度
	ISO 21809-3
	≥4N/mm@90℃

≥12N/mm@23℃

	3
	★屈服强度
	ISO 527
	≥20MPa

	4
	★断裂伸长率
	ISO 527
	≥400%

	5
	压痕硬度
	DIN 30 678/ISO 21809-3
	≤0.2mm@23℃

≤1mm@90℃

	6
	★氧化诱导期
	ISO 11357
	＞30min@220℃

	7
	弯曲模量
	ASTM D790
	＞800MPa

	8
	冲击强度（23℃）
	ISO 21809-1
	＞9J/mm

	9
	★耐紫外断裂伸长变化率
	ISO 21809-1
	≤25%

	10
	★耐紫外熔体流动变化率
	ISO 21809-1
	≤25%

	11
	★耐环境应力开裂
	ASTM D-1963
	≥1000h


六、检测和试验
以下内容部分引用采购标准CGBZ-ⅡHF0915-2025《管道外防腐用改性聚丙烯》 6 检验和试验（有补充内容）：

6.1 检验和试验

卖方应建立一套常规的、有文件记载的质量检查制度，以保证所有影响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与涂敷作业线性的匹配性，以及长期使用性能的各种因素，都已经过考虑、试验、鉴定和检验。对每一批聚丙烯的检验项目和试验内容应符合下列条款规定：

1）第5章所规定的全部检验；

2）卖方认为需要进行的其他检验项目和试验内容。

6.2 记录

记录系指卖方在制造过程中所作的各种检验和试验报告，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检验的数据报告以及材料测试报告等。以备买方在验收时和所进行的各种检查时使用，这些记录在该产品交货装运后，应保留三年。
七、标识、包装、运输和存储

以下内容完全引用采购标准CGBZ-ⅡHF0915-2025《管道外防腐用改性聚丙烯》 7 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
1. 产品标识

交货时，所有产品的包装都应完好无损，在其外包装上至少应清楚地标明下列内容：生产厂名、产品名称、材料质量、产品型号、批号、产地、贮存温度、生产日期、有效期。

卖方应对产品批号进行严格的可追溯性管理，不同生产批或生产日期应有不同的批号或标识码，上述可追溯性标识码应在材料外包装、纸质报告等资料中体现。

2. 产品包装

采用密封包装，避免产品受潮、污染及老化。
3. 产品运输

不限定运输方式，运输过程中应加以苫盖保护，避免产品受到外界环境的老化、污染及破坏等影响。货物堆放底层放置木质托盘，便于材料的装卸。

4. 产品存储

产品存储应符合卖方推荐的储存要求，避免受外界环境的老化、污染及破坏等影响。
技术文件

以下内容部分引用采购标准CGBZ-ⅡHF0915-2025《管道外防腐用改性聚丙烯》 8 交付技术文件（有补充内容）：
8.1投标技术文件

在投标过程中，卖方应向买方提供如下的文件：

1）业绩表/跟踪报告；

2）有关技术资料（相关材料性能、制造工艺、检测检验仪器配置等说明）；

3）对产品质量、可靠性、使用寿命、技术服务与相关责任的承诺；

4）制造/检测时间计划；

5）针对表1、表2中的★检验项的质量证明文件（英文版）；

6）卖方应对标书技术文件有实质性的响应；

7）如果卖方对招标技术文件有偏离，应在投标文件中列出偏差表；

8.2交付技术文件

首批原料到厂后，卖方应提供下列文件：

1）产品使用说明书；

2）储存要求及有效期；

3）装箱清单；

4）测试和检验报告；

6）出厂检验合格证和质量证明书；

7）MSDS材料数据安全表；

8）产品生产标准；

后续同种材料到厂或可追溯标识码改变时，无需再提供第三方报告，自检报告仅提供短期试验结果即可，合格证等其他要求不变。

自检报告中的长期试验，若因供货周期较短，来不及完成实验，可先提供同型号产品以往相应数据，并进行备注说明。

自检报告必须注明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批号、生产厂名、产地等信息，且与实际供货信息一致。第三方报告中批号可以与实际供货不一致，但其他信息必须一致。

对于代理型的卖方，应持有制造商的授权书，其提供的检验报告等纸质资料，必须包括制造商的原始检验报告。
九、工作进度、监造和现场验收

交货前至少两周通知买方，由买方派代表到卖方进行验收。检查产品加工过程中质量记录、产品性能检验报告、抽检测试等有关情况。并由买方指定代表、监理、买方签字确认。

产品交付地点: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路688号管道技术公司库房，刘倩，17695829586。
产品交付时，买方应组织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数量、包装、外观和抽样检测等。随机抽检单个包装重量，偏差不超过包装箱标称值±5%。
卖方应负责所提供产品在防腐生产线涂敷预制中技术指导。技术服务的费用应由卖方承担。当产品出现不能满足本技术规格书要求时，卖方应按照买方要求查找原因，直到买方满意为止。

技术服务与售后服务

以下内容完全引用采购标准CGBZ-ⅡHF0915-2025《管道外防腐用改性聚丙烯》 11 售后服务及培训：
根据买方要求，卖方应负责派有资质的或经过培训后的服务工程师在工艺评定阶段到现场进行工艺技术指导。

十一、质量保证

1）质保期要求：对每批货物，卖方交付产品并经双方签署送货单后12个月。

2）卖方应提供完整的检验与试验程序，包括整机的性能及各种操作功能的测试及具体时间安排，并提前提交给买方确认后方可执行。

3）卖方应确保产品制造使用的材料和制作工艺符合国家标准，并在产品交付时提供产品质量保证文件。

4）本采购技术标准、第3章节所列规范性引用文件如对同一性能指标要求不同，原则上应以更严格的要求为准，除非取得买方书面认可；
十二、其他要求

无
附件2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资质要求

	1.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

2.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具备国家认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


